关于成都市2013年优秀教学成果

评选材料报送要求的补充通知

各区（市）县教育局、教研室（教培中心）、各直属学校（单位）：

为做好成都市2013年优秀教学成果评选工作，提高工作效率，请各区（市）县教育局、教研室（教培中心）、各直属单位务必督促各申奖单位做好成果申奖材料的报送工作，现将申报材料的具体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各区（市）县和直属学校（单位）推荐的成果材料，应严格按照《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开展成都市第二届优秀教学成果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成教函〔2013〕25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要求进行上报，现再提示如下：

1、材料内容

各项申报成果需提交纸质材料一式五份及相关电子文档，包括：《成都市优秀教学成果申请书》（表一）、《成都市优秀教学成果简述书》（表二）及研究成果报告。
如有其它附件材料只交一式一份，无需附电子文档。

2、打印格式

（1）申请书统一用A4纸双面印制，全文统一用宋体。

（2）成果简述书用《通知》附件表二格式。简述书用A3纸双面印制，题目为3号宋体加粗，正文为小四宋体、两端对齐，段落行距为固定值，22磅，页边距上下为2.54cm，左右为3cm。简述书字数不能超过1万字，不得出现单位或个人信息。

（3）申请书、成果简述书均不得另做封面。

3、装袋要求

    各项申报成果提交的申请书、成果简述书、成果报告均分别装入一个文件袋。即一个袋子内只放一种材料一式五份。每个文件袋请标明成果申报单位、成果名称、材料名称（即申请书或成果简述书或成果报告）。其余附件材料一式一份单独装袋并说明成果申报单位、成果名称，标注附件二字。
    二、各区（市）县教育局、教研室和直属学校（单位）要在认真核实参评课题（成果）研究的真实性，对课题研究效果切实认定的基础上，详细填写“推荐意见”，重点说明研究成果的真实性、实效性和应用推广价值。凡在“推荐意见”栏只简单填写“同意”或者“情况属实”等意见，视为不合格推荐材料。区县意见应加盖教育局公章。

3、 各区（市）县要认真审定推荐参评的成果，按成果水平高低进行排序并填写汇总表，汇总表应加盖区（市）县教育局公章。各区（市）县及各直属学校（单位）将推荐成果申报材料（含电子文档）汇总后，统一报送成都市教育科学规划办。各区县请务必将你地区推荐成果的电子文档统一打包后发送到cdjyghb@126.com。
请各单位严格按照上述要求报送申报材料。材料报送时间为2013年4月28日中午12：00交县研培中心理论室，电子文档发1020493055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是教育科学规划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4月23日
